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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就不動產短期交易、高額消費貨物及勞務，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並將於實

行屆滿 2 年（本年 5 月 31 日）後，參據各界意見適時檢討。 

5.配合「經濟動能推升方案」推動調降股價類期貨契約之期貨交易稅徵收率、調降權證

造市之避險股票交易證券交易稅稅率及增訂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證券業務之

所得稅、營業稅、印花稅租稅優惠規定等活絡金融活動之稅制改革措施。 

(三)為提供具國際競爭力之租稅環境支援產業發展，未來配合政府各項重大施政研擬相關租

稅措施，財政部將持續進行稅制通盤檢討，取消不合理租稅減免、推動稅基合理化及提

升租稅效率與公平，俾營造公平合理之租稅環境，使全體納稅義務人同享稅制改革利益

。 

四、關於房價因景氣回升而大漲，使青年人之房貸壓力升高問題，說明如下： 

(一)財政部於 99 年 12 月 1 日推出由臺灣銀行等 8 家公股銀行以銀行自有資金辦理「青年安

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以下稱本項貸款），以協助青年購置自有住宅。 

(二)另為擴大協助無自有住宅家庭購置住宅，財政部於 100 年 6 月 15 日公告修正放寬本項貸

款部分規定，主要係取消原定貸款總額度 2 千億元之上限，與內政部辦理之「青年安心

成家方案」、「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擇一搭配使用，貸款對象借款人年齡放寬

為 20 歲以上（取消年齡上限），新增「混合式固定利率」（前 2 年固定利率）供借款人

選擇適用。 

(三)本項貸款之受理申請對象為年滿 20 歲以上之國人，單身或已婚夫妻之本人、配偶及未成

年子女名下無自有住宅之首購族（包含以前有房子但現在已出售者），所購置房屋為 99

年 12 月 1 日（含）以後完成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之中古屋及新屋，貸款成數最高為 8 成

，額度最高 500 萬元，期限最長 30 年，包含 3 年只還利息不還本金之寬限期，依照目前

利率水準，前 2 年利率 1.72%，第 3 年起利率 2.02%，並隨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年期

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調整。 

(四)本項貸款之實施期程，原配合內政部「青年安心成家方案」之實施日期至 101 年底，為

繼續協助無自有住宅家庭購置住宅，滿足居住基本需求，已將實施期程延至 103 年底，

期能減輕國民居住負擔，以落實居住正義。 

(五)截至本年 4 月底止，各公股銀行辦理本項貸款共撥貸 93,442 戶，金額 3,281 億餘元。 

（一七七）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我國漁船廣大興 28 號遭菲律賓公務

船槍擊並造成我漁民死亡事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296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3-406） 

林委員就我國漁船廣大興 28 號遭菲律賓公務船槍擊並造成我漁民死亡事件問題所提質詢，經

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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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建立臺菲重疊專屬經濟海域漁業秩序，維護我漁民生計與權益，避免再發生類似不幸事件，

於本（102）年 5 月 9 日廣大興事件後，我政府即向菲國政府提出要求正式道歉；賠償損失；

儘速徹查事實嚴懲兇手；儘速啟動臺菲漁業協議談判等四項嚴正要求。對此，菲國嗣於同年

月 21 日回應，該國有關單位正研議漁業議題，俟解決憲法條文對相關議題之限制後，即展開

諮商，臺菲漁業合作談判將由兩國漁業主管機關，本於對等互惠原則，就相關議題進行協商

，以建立完整之合作機制，期能簽署臺菲漁業協議。雙方在達成永久性協議之前，應先達成

臨時性安排，以維護我漁民作業安全。外交部將配合行政院農委會之相關談判規劃與作法，

積極進洽菲國政府推動本案。 

二、另為捍衛國家主權及展現積極護漁決心，國防部即秉「海巡護漁民、海軍挺海巡」政策指導，

會同行政院海巡署於本年 5 月 15 日至 16 日（為期 2 天 1 夜）在臺菲重疊水域，結合海巡艦

艇，執行聯合護漁操演，有效達成護漁任務，並藉由海、空兵力操演，展現捍衛主權與漁權

能力與決心。 

（一七八）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布袋港兩座水泥庫自 92 年完工至今

還無法營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698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5-493） 

羅委員就布袋港兩座水泥庫自 92 年完工至今還無法營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

下： 

一、高雄港務局（現已改制為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接管布袋港後，布袋港並沒

有完整之外廓防波堤，航道水深因漂砂問題無法維持，爰為維持布袋港之航道水深，乃接續

嘉義縣政府之規劃，賡續推動外廓防波堤之建設，並經考量布袋港運量成長需要，審慎分階

段興建，而非專為水泥圓庫而推動。另為慎重起見，本部航港局於 102 年 4 月 18 日及 102 年

5 月 20 日開會研商均認為，在興建南防波堤之前，應先行辦理水深地形測量、漂沙及遮蔽水

工模型試驗後，再視其可行性，據以辦理南防波堤興建事宜。 

二、有關水泥圓庫問題，經洽律師表示，現階段如能由第三專業公證人保證南防波堤新建後，航道

水深可達-7.5 公尺，漂砂不迴淤，則始能與業者洽商水泥圓庫營運事項，否則應速與亞泥公司

終止契約。臺灣港務公司業於 102 年 4 月 25 日與亞泥公司研商提前終止契約之可行性，亞泥

公司已於 102 年 5 月 29 日函復「原則上」同意於 102 年 6 月 30 日提前終止暫停協議書之效

力（減少臺灣港務公司仍需依約支付利息之損失），並表示一旦布袋港碼頭航道已達設計水

深，臺灣港務公司應同意仍依原條件優先給予亞泥公司免租使用布袋水泥圓庫之權利，兩公

司將速擇期開會協商解決。 

（一七九）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急診室暴力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